关于三院电动自行车充电桩项目，现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符合资质要求的投标人参与。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1、 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三院电动自行车充电桩项目
2. 项目编号：
3. 项目预算：由中标方全额投资
2、 投标人资格要求
合格投标人须满足下列条件：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人；
2.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涵盖本次采购内容，并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与专业技术能力；
3. 所投产品须提供质量安全检测报告及保险证明（至少包含不低于300万元的产品责任险与公众责任险）；
4.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人须具备独立履约能力，中标后不得分包或转包；
5. 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 投标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持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参与；
7. 投标人须具备在本市建设运营不少于50个场站或6000个以上充电端口的业绩；
8. 投标人须具有本市人密场所建设运营场站的合作经验。
3、 采购需求
本项目由中标人全额投资建设并运营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系统，包括设备与材料的采购、运输、安装、调试、检测、维修、培训、保养及相关服务。采购人仅提供电路接口，所有装饰装修（含防触电、防水措施）、充电设备、计费表具、管道线路敷设、地面及绿化恢复等，须由中标人先行提交设计方案，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实施。
（1） 基本需求
1. 于三院范围内：
（1）在院内电动车车棚安装不少于450个充电端口的充电桩。
（2） 技术要求
1. 须采用分布式充电桩，每个充电端口均具备充满自动断电、定时断电、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漏电保护、充电故障自动断电、故障报警及过温自动断电等功能；
2. 支付方式须支持支付宝、微信、刷卡、金融APP及数字人民币；
3. 充电桩单路最大负载功率不低于2200W，支持按时间或金额计费，实时显示功率，并可设置功率上下限；
4. 具备远程控制功能，可通过平台端及客户端实现充电、断电、续充等智能操作；
5. 当充电过程出现过载、过压、欠压、高温、漏电等情况时，系统应自动检测并执行断电保护，同时向客户端推送账单信息；
6. 用户充电数据须实时采集并存储于服务器，支持用户查询；
7. 实行实时计费，精确至分钟，未使用余额自动退还，每小时计时费用不得超过    元；
8. 设备须具备防水、防雷性能，并采用阻燃材料；
9. 软件客户端须支持定制化宣传弹窗等功能；
10. 场站可同步参与运营商开展的优惠充电活动。
若所投产品不符合上述实质性条款，将视为无效投标。
（3） 服务要求
合同期内，充电桩的运营维护由中标人负责。中标人须配备管理、维修、维护及清洁等人员，保障设备正常运行与用户正常使用，并设置专职客服。接到投诉或报修后，须于24小时内派遣专业维修人员到场处理。
1. 须服从采购人管理，做到安全、文明作业，确保内外环境整洁与安全，安排专人负责设备维护维修，保障运行安全；
2. 须落实安全防护措施，中标人人员所涉财产、财务及人身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及相关费用。
（4） 供货期及地点
合同签订后，须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安装调试并投入正常运营。
（5） 服务期限
合同期限采用    模式，首次签订    年，若乙方在    年内无违法、违规及安全事故记录，可自动续延    年。
4、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表
	项目
	投标报价
	备注

	服务费
（包含电费）
	      元/度电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投标单位（盖章）：


注：1.所有价格均以人民币表示（含税）。  
2.所有报价应为唯一报价，评标委员会不接受任何选择性报价。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时，以大写金额为准进行修正；若投标人拒绝修正，其投标文件将被视为无效。  
3.中标人须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充电桩及电源等全部设备设施的购置、运输、安装、调试、维护、运营、安全等全部投资建设与运行管理费用，并自负盈亏。  
中标候选人资格将根据评审后的最终综合得分由高至低排序，并依序推荐中标人。  
（六）投标文件编制  
投标文件应至少包含以下材料：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  
2.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非法定代表人投标时提供，附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4. 投标报价表（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5. 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设备与技术能力的声明原件；  
6. 所投产品的质量安全检测报告及购买安全财产保险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7. 业绩材料；  
8. 本项目相关服务承诺；  
9. 本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0. 其他实质性响应材料。  
投标文件应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由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本次响应文件有效期为30天。  
投标文件一式一份。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正本及所有副本密封，并在外封袋上加盖单位公章。密封后的投标文件及有效期内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须于2026年月日下午3:00前报送至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5、 时间及地点  
1. 公告文件质疑时间：自发布之日起2日内；  
2. 投标文件接收开始时间：年月日下午2:45；  
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年月日下午3:00；  
3. 开标时间：年月日下午3:00；  
[bookmark: _GoBack]开标地点：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6、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李老师
联系电话：18036626229
